福州市台江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
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根据《福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规范事前事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宗教领域行政检查，现制定我局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计划如下：
抽查时间
原则上一年内开展2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，上半年拟定4月底进行，下半年时间待定。

二、抽查项目

1.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
主要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是否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按照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《福建省宗教事务条例》开展宗教管理工作，是否存在未批先建、批小建大等问题。

2.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管检查，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
主要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并上墙公示，人员、财务、消防、安全等各项制度符合相关规定，听取场所其它人员对场所负责人的评价。

3.宗教活动场所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制情况
主要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是否落实消防、房屋结构、防汛等安全工作，特别关注涉文物场所的安全工作、烧高香烧大香、明火进殿问题和对困难场所的帮扶情况。

4.宗教活动场所开展“四进”和垃圾分类、摆放非法出版物相关情况
主要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开展(国旗、政策法规、优秀传统文化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宗教场所)活动，是否开展垃圾分类，是否摆放非法出版物。

三、抽查方式

1.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方式：在全区范围内采取不定向抽查的方式组织实施。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，通过抽签等方式，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。

2.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方式：按照采取随机匹配的方式，应该随机从《福州市台江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》中随机选派2名。

四、强化应用抽查结果

组织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，要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，并在行政检查结束后进行通报确保随机抽查过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规范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，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。行政检查涉及后续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、司法移送工作的，应当在有关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在信用等网站推送。

附件：1.台江区民宗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记录表

2.台江区宗教活动场所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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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江区民宗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记录表

	被检查单位
	

	单位地址
	

	检查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   时至     时

	检查方式
	随机抽查(    )/临时指定(    )

	检查情况
	整改意见

	
	

	
	

	
	

	
	

	检查组成员(签名)
	

	陪同检查(签名)
	

	被检查单位负责人(签名)
	
	职务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备注:


附件2
台江区宗教活动场所名单
1.福州广慧庙

2.福州苍霞基督教堂

3.福州苍霞天主教堂

4.福州双杭观音庵

5.福州张真君祖殿

6.福州荷泽寺

7.福州九案泰山涵头堂

8.福州海潮寺

9.福州英惠基督教聚会点

10.福州铺前基督教堂

11.福州九案泰山府

12.福州九案泰山浦东堂

13.福州浦西福寿宫

14.福州鸭姆洲广应白马王庙
